第一部分  釜山合符文化开发管理处部门概况
一、部门职责
为了发扬炎黄文化,建设具有特色的遂城古镇,我们将会同专家学者一同对所有的炎黄文化以及有特色的古镇考察学习，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充分发挥合符文化精神不断的提高自身水平，为建设好釜山合符、遂城古镇打下基础，向“文化强区”迈进。
（一）贯彻执行国家有关发展文化旅游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 全力打造我区文化旅游产业，推动地方经济，促进经济转型。
（二）全力保护我区古代文化遗址，进一步发掘我区古文化内涵，使其发扬光大。
二、部门决算单位构成
我部门独立核算机构1个，年末实有人数5人，其中在职人员5人，离休人员0人，退休人员0人。
我部门内设机构3个：综合室、业务室、财务室

第二部分釜山合符文化开发管理处部门2016年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年本年收入总计246.95万元，无增长；本年支出总计258.99万元，无增长，原因：本年度新增单位，上年无数据。年末结转结余0.59万元。
二、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收入总计246.95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246.95万元，较上年增收0万元，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份成立，上年没有预算，无法比较；上级补助收入91.92万元，较上年增收0万元，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份新成立单位，上年没有预算，无法比较；事业收入0万元，较上年增收0万元，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份新成立单位，无法比较；其他收入0.03万元，较上年增收0万元，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份新成立单位，无法比较。
三、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支出总计258.99万元，其中基本支出23.6万元，占总支出24%；项目支出235.39万元，占总支出76%。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体情况说明
本部门2016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总计246.95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财政拨款支出总计258.99万元，较上年增长0万元，年末财政拨款结转结余0.0012万元。
2016年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数为13.97万元，本年支出决算数为167.63万元，占年初预算数的1199.93%，主要原因：本年度新增单位。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bookmark: _GoBack]2016年，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16.99万元。
1、本部门2016年因公出国（境）费本年支出0万元，较预算压减0万元，增加0%，较2015年增加0万元，增加0 %。主要原因：无出国出境安排。因公出国（境）团组                                                                    0个，因公出国（境）人次数0人。
2、本部门2016年度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本年支出9.81万元。（2016年度未购置公务用车，年末公务用车保有量0辆。）主要原因：超出部分用于3月份成立的“釜山管护站”。
公务用车购置费本年支出0万元；较预算压减0万元，减少0%；较2015年增加0万元，增加0%。主要原因：无公务用车购置。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本年支出9.81万元；较预算增加7.81万元，增加390.5%；2015年增加9.81万元，增加100%。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成立，新增单位。
3、本部门2016年公务接待费全年支出7.18万元，较预算增加7.18万元，增加100%；较2015年增加7.18万元，增加100 %。主要原因：我单位是2015年11月份成立，新增单位。
国内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内公务接待人次0人；国外公务接待批次0个，国外公务接待人次0人。
六、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我单位依托河北省政府财政管理信息系统，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如我单位的“釜山圣景”和“遂城古镇”项目，该项目年初预算安排3.54万元，截至年末实际支出144万元。取得了学术论证和招商的成果，较好的实现了预算项目绩效目标。
七、其他重要事项的说明
1、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年本部门机关运行经费支出2.78万元，比2015年无增加，主要原因是：我单位是2015年11月成立，较2015年无法比较。
2016年度公用经费总支出 14.06万元，其中办公费1 万元、印刷费 0万元、水费0万元、电费0万元、邮电费0.34 万元、取暖费0万元、差旅费1.59  万元、维修（护）费0万元、会议费0万元、培训费0万元、公务接待费0万元、工会经费0.23万元、福利费 0.5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0.7万元、其他交通费用万元等。
2、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2016年政府采购预算总额为0万元，主要包括政府采购货物    0万元，工程0万元及服务0万元。
2016年本部门政府采购支出总额0万元，其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0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0万元。
3、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我单位2016年末固定资产总额为22.41万元，主要包括房屋 0  平方米价值0万元，车辆0 辆价值 0万元，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0万元，及其他固定资产 22.41万元。 
2016年资产变动情况：固定资产无变化，包括房屋无变化,车辆无变化，单价在50万元以上的设备无变化，其他固定资产无变化。
4、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我单位无其他说明事项。

第三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区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区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区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